
本局民國 101年組織改造及人事改制後各類人員適用待遇制度 

因應立法院第 7 屆第 7 會期第 1 次會議審議本局組織法草案附帶決

議：「本局自 101年起不得再編列工作、工程獎金，並支專業加給表 7」

及配合本局人事制度改為簡薦委制一案，同仁待遇制度可能將有不

同，惟仍需行政院通盤研議後始能確定，爰先就上開附帶決議，彙整

相關待遇表如后，提供同仁參考。  

1.依本局組織法一讀通過之草案條文第 7 條第 1 項第 1款規定「已取

得高一資位之資格尚未派補或轉任後所敘俸級較低或所支俸給總額

較少或其他改任權益受損者」於中華民國一百一十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前得選擇依原適用法令規定，並自一百一十一年一月一日起，留

任原職稱原敘定資位之職務至離職時。 

2.有關同仁轉任後薪級、待遇、福利及退休相關權益事項，本局及所

屬各機關人事室將再辦理 1對 1客制化訪談，詳為同仁解說。 

 
 
 
 

 

 

 

 

                  
 
 
 
 
 
 
 



本局民國 101年組織改造及人事改制後各類人員適用待遇制度彙整表                                                                           
100.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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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人 員

（士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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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損 人

員） 

改任簡

薦委制

（含原

簡 薦

委）之

實際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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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薦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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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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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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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

員俸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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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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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表 

工友 

工餉表 

約聘、

僱人員

薪給 

標準表 

專業加

給 

未實施用

人費率交

通事業機

構職員薪

額及專業

加給表 

公務人

員專業

加給表

7 

公務人員

專業加給

表 1 

國家重

大工程

機關專

業加給

表 

國 家 重

大 工 程

機 關 專

業 加 給

表 

工友 

專業 

加給表 

職務加

給 
無 無 無 

國家重

大工程

職務加

給表 

國 家 重

大 工 程

職 務 加

給表 

無 

工程工

作獎金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無 

配套措

施 

爭取修改

未實施用

人費率交

通事業機

構職員專

業加給表 

無（表 7

可彌補

工程工

作獎金

差額） 

無（依人

事局規劃

原則，輔

助行政人

員一律支

表 1） 

無（薪

資已較

高） 

無（薪資

已較高） 

無（薪資已

較高） 

無（薪

資已較

高） 

爭取調

高級點

折合率 

 

 

 

 

 

 



未實施用人費率交通事業機構職員薪額及專業加給表 
                                                                               單位：新台幣元 

薪級 薪點 薪額 專業加給 

1 800 56,130 33,935 

2 790 54,665 
28,745 

3 780 53,205 

4 750 51,340 
27,280 

5 730 50,180 

6 710 49,005 
27,175 

7 690 47,825 

8 670 46,645 

24,930 
9 650 45,475 

10 630 44,310 

11 610 43,125 

12 590 41,510 

23,825 

13 550 39,995 

14 535 39,130 

15 520 38,125 

16 505 37,100 

17 490 36,150 20,885 

18 475 35,055 18,645 

19 460 34,040 
18,620 

20 445 33,015 

21 430 32,000 18,540 

22 415 30,920 

16,110 
23 400 30,005 

24 385 29,170 

25 370 28,325 

26 360 27,610 16,090 

27 350 26,910 

15,205 
28 340 26,205 

29 330 25,515 

30 320 24,805 

31 310 24,120 14,130 

32 300 23,470 
13,495 

33 290 22,730 

34 280 22,095 

13,380 

35 270 21,430 

36 260 20,910 

37 250 20,185 

38 240 19,695 

39 230 19,260 13,280 

40 220 18,795 

13,220 

41 210 18,295 

42 200 17,800 

43 190 17,345 

44 180 16,855 

45 170 16,365 

46 160 15,880 

註:  

  1、本表專業加給之適用對象：交通部台灣鐵路管理局、公路總局、台灣汽車客運公司。 
  2、專業加給及主管職務加給不列入退休、撫卹、保俸計算。 

  3、本表自民國 100年 7月 1日生效。 



 

公務人員專業加給表（七） 

單位：新台幣元 

官等 職等 月 支 數 額  

簡任 

14  43,275 

13  40,495 

12  39,510 

11  35,930 

10  33,765 

薦任 

9  28,145 

8  27,180 

7  25,110 

6  24,270 

委任 

5  21,855 

4  20,800 

3  20,490 

2  18,800 

1  18,380 

雇員 
          

18,380 

  註： 
1.本表依公務人員加給給與辦法第 13 條規定訂定。 
2.本表自民國 100 年 7 月 1 日生效。 



公務人員專業加給表(一)                    單位：新台幣元 

官 

等 

職 等 月 支 數 額 

簡 

任
（
派
） 

14 40,630 

13 37,840 

12 36,690 

11 32,650 

10 29,960 

薦
任
（
派
） 

9 25,770 

8 24,700 

7 21,710 

6 20,790 

委 

任
（
派
） 

5 18,910 

4 18,060 

3 17,830 

2 17,770 

1 17,710 

適 用 

對 象 

原適用「一般公務人員專業加給標準表」人員 

註：1.雇員月支 17,710 元，技工月支 15,390 元，工友月支 15,100 元。 

2.本表自民國 100 年 7 月 1 日起實施。 

 



國家重大交通工程機關專業加給表 

單位：新台幣元 

官等 職等 月   支   數   額 

簡任

(派) 

13 39,815 

12 38,190 

11 34,490 

10 33,300 

薦任

(派) 

 

9 28,795 

8 25,635 

7 23,575 

6 21,120 

委任

(派) 

 

5 18,765 

4 18,375 

3 16,515 

2 15,630 

1 14,775 

雇  員 14,730 

技  工 12,000 

工  友 11,525 

註：1.本表適用機關為交通部鐵路改建工程局曁東部工程處、台灣區國道新

建工程局、高速鐵路工程局、台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拓建工程處、台

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交通部公路總局蘇花

公路改善工程處。 

2.本表應按本職敘定職等標準支給，惟原按改任換敘前原支等級之相當

標準支給有案人員，准按原支等級之相當標準繼續調整支給。 

3.本表自民國 100 年 7 月 1 日起生效。 
 
 
 
 



國家重大交通工程機關主管職務加給表 

單位：新台幣元 

官等 職等 月   支   數   額 

簡任

(派) 

13 25,270 

12 22,250 

11 16,050 

10 11,600 

薦任

(派) 

 

9 9,290 

8 7,640 

7 6,260 

6 5,220 

委任

(派) 5 4,460 

註：1.本表適用機關為交通部鐵路改建工程局曁東部工程處、台灣區國道新

建工程局、高速鐵路工程局、台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拓建工程處、台

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交通部公路總局蘇花

公路改善工程處。 

2.本表應按本職敘定職等標準支給，惟原按改任換敘前原支等級之相當

標準支給有案人員，准按原支等級之相當標準繼續調整支給。 

3.本表自民國 100 年 7 月 1 日起生效。 

 

 

 

 

 

 

 

 

 

 

 
 



        國家重大工程職務加給表 
                                                   單位：新台幣元 

職稱 技術人員 行政人員 

簡派（任）或長級、副長級或相當

簡派（任） 

人員 

10,400 7,800 

薦派（任）或高員級或相當薦派（任）

人員 

9,100 6,500 

委派（任）或員級、佐級或相當委

派（任）人員 

7,800 5,200 

雇員 6,500 3,900 

技工、司機 4,550  

工友  3,250 

 

 

適 用 對 象 

 

 

 

1. 交通部台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交通部
鐵路改建工程局曁所屬東部工程處、高
速鐵路工程局、國道高速公路局拓建工
程處、交通部鐵路改善工程局曁東部工
程處、公路總局蘇花公路改善工程處。 

2. 台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3. 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4. 各垃圾焚化廠建廠期間，行政院環境保

護署環境保護設施管理中心實際參與
工程人員（主任、副主任、專門委員、
組長、技士）。 

  註：1.本表依公務人員加給給與辦法第 13 條規定訂定。 

      2.擔任特殊艱難或危險性工程之技術人員，在從事特殊艱難或危險性工

程期間，由主管機關衡酌工程情況，在加 2 成範圍內核給。 

      3.支給本項職務加給之行政人員，如依規定支領其他專業加給，其 2 項

加給之合計數，超過同等級技術人員所支本項職務加給與專業加給之合

計數時，應按同等級技術人員所支本項職務加給與專業加給合計數之數

額支給。 

      4.本表自民國 100 年 3 月 4 日起生效。 

 

 

 

 



未實施用人費率交通事業機構技工工友工資及專業加給表單位：新台幣元 

薪級 工資 專業加給 

1 19,890 11,505 

2 19,275 

11,370 3 19,030 

4 18,795 

5 18,510 

11,280 

6 18,180 

7 17,910 

8 17,645 

9 17,370 

10 17,105 

11 16,875 

12 16,615 

13 16,120 

11,145 

14 15,930 

15 15,785 

16 15,610 

17 15,420 

18 15,260 

19 14,905 

10,990 

20 14,705 

21 14,490 

22 14,285 

23 14,075 

24 13,875 

25 13,655 

26 13,465 

27 13,075 

10,880 

28 12,865 

29 12,660 

30 12,460 

31 12,260 

32 12,060 

33 11,860 

34 11,655 

35 11,465 

36 11,250 

註：1、本表專業加給之適用對象：交通部台灣鐵路管理局、公路總局、台灣汽

車客運公司、台灣國道高速公路局。 

2、專業加給不列入退休、撫卹、保俸計算。 

    3、本表自民國 100 年 7 月 1 日生效。 



 

 

 

 

技工工友工餉表 

技術工友 普通工友 薪點 月支數額 

2 年功餉  170 17,970 

1 165 17,445 

9 本餉 160 16,915 
8 155 16,385 
7 2 年功餉 150 15,855 
6 1 145 15,330 
5 11 本餉 140 14,800 
4 10 135 14,270 

3 9 130 13,745 
2 8 125 13,215 
1 7 120 12,685 

 6 115 12,160 
5 110 11,630 
4 105 11,100 

3 100 10,570 

2 95 10,045 

1 90 9,515 

註：1.薪點折算工餉支數額，一律按每點 105.7 折算，如有不足 5 元之畸零數均

以 5 元計。 

    2.本表自民國 100 年 1 月 1 日生效。 
專業加給：技工 15,390 元、工友 15,100 元。 
 

 

 

 

 

 

 

 



交通部公路總局聘用人員薪給表 
職等 酬金薪點 現行實支數（元）  

 
 
 
 
 

六等 
 

280 33,908 元  

296 35,845 元 

312 37,783 元 

328 39,720 元 

344 41,658 元 

360 43,596 元 

376 45,533 元 

 
 
 
 
 

七等 
 

328 39,720 元 

344 41,658 元 

360 43,596 元 

376 45,533 元 

392 47,471 元 

408 49,408 元 

424 51,346 元 

 
 
 
 
 

八等 
 

376 45,533 元 

392 47,471 元 

408 49,408 元 

424 51,346 元 

440 53,284 元 

456 55,221 元 

472 57,159 元 

備註 
一、單位：新台幣元。（折合率標準每點 121.1 元） 
二、表列標準係依行政院 100 年 6 月 22 日院授人給字第

10000406581 號函辦理。 
三、依據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96 年 4 月 27 日局力字第

0960061682 號函規定：「聘僱計畫所列月酬折合金額，
經依所敘薪點及折合率計算後，如未達整數者，一律將
小數位數捨去」。 

四、本表自 100 年 7 月 1 日生效。 

 
 
 
 



交通部公路總局約僱人員薪給表 

職等 報酬薪點 實支數(元) 

 
五等 280 33,908元 

四等 250 30,275元 

三等 220 26,642元 

二等 190 23,009元 
  

一等 160 19,376元 

附註 

一、單位：新台幣元。（折合率標準每點 121.1元） 

二、表列標準係依行政院 100 年 6 月 22日院授人給字第 10000406581號

函辦理。 

三、本表自 100年 7月 1日起生效實施。 

 

 

 

 


